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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 

 前言 

 示範區理念與意涵 

 示範區推動策略 

 示範產業活動 

 示範區位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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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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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CEP 
全面性經濟夥伴協議 

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 

EU 
歐盟 

FTAAP 
亞太自由貿易區 

中日韓 
FTA 

歐日 FTA 

美歐 TTIP 

 區域經濟整合方興未艾，開放與鬆綁有助創造加入TPP 與 

RCEP 的條件 

 韓國FTA：已生效10個(47國)，貿易涵蓋率超過34%；已

簽署1個、談判中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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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常經濟自由度愈高，經濟發展程度也就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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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經濟成長的歷程中，有過幾次不同程度的自

由化；而自由化帶來的改變，都為臺灣下一階段的

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全球化趨勢下，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已面臨嚴

峻挑戰，實有必要推動進一步的自由開放 

總統基於此一想法，於「黃金十年」願景中提出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構想，江院長上任後亦將此

列為首要推動工作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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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理念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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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化 

鬆綁對人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等限制  

擴大市場開放 

 國際化 

制度創新  

接軌國際 

 前瞻性  

 選擇具發展潛力、示範功能，並能創造更多
經濟效益的產業活動  

示範區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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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示範區 

 社會對經濟自由化仍缺少共識 

 政治與社會間存在對立 

 各種產業保護心態濃厚 

 擔心外人搶走工作 

 擔心許多事業（教育、醫療及照護）產業化的

後遺症 

 在疑慮尚未去除之前，先推動小規模的自由化與

國際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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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產業自由化的效果 

若產生正面綜效，則可推廣全國，擴大適用 

若產生負面效果，可瞭解相關衝擊並做調整 

示範新型態經濟活動 

示範具有前瞻性的產業活動，引導產業的發展方向 

示範外界仍存疑慮的產業活動，用結果釋群疑 

 最終目標：由區而全國，臺灣成為自由經濟島 

(與國外許多經濟特區的最大不同) 

 

示範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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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的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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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推動 

第一階段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前，僅需增

修行政法規即可推動者為第一階段，以利及早推
動，掌握時效 

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已於102.8.16日啟動 

特別條例（草案）102年10月已完成報行政院，

年底前送立法院 

 第二階段 

於特別條例立法通過後啟動 

第二階段示範區可由中央規劃或地方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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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時程  

102.04.29 
核定規劃方案 

102.08.16 
核定第一階段 
推動計畫 

102 年 

102年加速 
完成 13 項行政 
法規增修 

立法院審查 
示範區特別條例 

特別條例立法通過 
（時間不定）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規劃 

102年底前完成 
特別條例行政部 
門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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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和虛擬並行 

實體區域 

（前店） 
虛擬區域 

後廠 

 地理區位明確 

 審核認定示範
事業（前店） 

 分級管理 

 主管機關提出
產業示範模式 

 不適合實體區
域試行 

 審核認定示範
事業 

 分級管理 

 不限區域 

 委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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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推動
策略 

突破法規框架 
創新管理機制 

促進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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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寬外籍白領人士於區內工作、進出限制 

 大陸人士來台進出更加便利        (均不涉藍領外勞) 

 

 農工原料及貨品輸入稅負優惠 

 管制大陸貨品得輸入示範區並委外加工 

 

 提供區內事業必須之金融服務 

1. 促進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 

人員進出自由化 

商品流動自由化 

資金流動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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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開放市場，並放寬投資限制 

 放寬外國專業人士在區內提供服務, 由WTO邁

向 FTA/TPP 

 在示範區投資之陸資，製造業原則比照外人投

資規定；服務業參照 WTO 承諾，放寬投資區

內服務業相關規定，提供示範區所需服務 

2.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加強開放市場，並放寬投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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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臺商及外商加強投資 

 臺商及區內事業海外股利或盈餘匯回示範區進行實質

投資免稅 

 協助企業取得專利及技術 

 外商提供區內事業欠缺但亟需之專利及技術授權（或

讓與）之所得免稅 

 鼓勵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 

 外（陸）籍專業人士免申報海外來源所得 

 外（陸）籍專業人士工作（商務居留）前 3 年之薪資
所得，以半數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3. 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1/2) 

 吸引臺商及外商加強投資 

 協助企業取得專利及技術 

 鼓勵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 



1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 

 鼓勵企業投入研發 

 區內事業投資高度創新研究發展支出金額 15% 限

度內，3 年內抵減各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但不超過

各該年度應納稅額之 30% 

 鼓勵跨國企業來臺設立區域營運總部 

 具相當規模之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營運總部，並新增

投資或創造就業達一定標準者，3 年內自國外關係

企業取得之管理服務、權利金、投資收益等，匯入

臺灣實質投資可享營所稅 10% 之優惠 

3. 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2/2) 

 鼓勵企業投入研發 

 鼓勵跨國企業來臺設立區域營運總部 

( 所有租稅優惠需特別條例立法通過後方能實施，且有10年落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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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土地取得時效 

 允許民間帶地合作開發 

 簡化土地變更審議程序 

 

 

 示範區土地可自行擬訂使用方式 

 賦予廠商土地租金優惠之法源依據 

 免除相關土地變更之回饋或開發影響費 

4. 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加強土地取得便利 

 彈性土地使用管制並提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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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高效率單一窗口 

 整合工商登記、土地及建物管制、環保許可審

查、勞工事務及稅務等業務 

 完善基礎設施 

 視產業發展需要，設置管理服務中心、水電、

共用儲運設施、聯外交通設施等 

 優先推動先進資通訊示範應用（如智慧聯網） 

 區內佈建高速光纖寬頻網路，廣設無線寬頻 

5.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提供高效率單一窗口 

 完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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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產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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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示範產業活動 

發展
重點 

 高附加價值的高
端服務業為主 

 促進服務業發展
的製造業為輔 

智慧運籌(物流) 

國際醫療 

農業加值 

產業合作 

4+N 

在特別條例立法通過前，均為示範區第一階段，經檢
討後具發展潛力之產業，可隨時納入，不限前述 4 類
產業活動（即為 4+N, 例如: 金融業) 
 



國際
醫療 

智慧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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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店後廠案例 

30% 進口, 70%附加價值由國內企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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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際醫療 

目前推動方式 

簡化外（陸）籍人士入臺手續；結合多元行銷管

道（電視、網路、廣告等）強化品牌 

於國際機場(港埠)內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鼓

勵國內醫療、旅行社等業者與商務中心合作 

  媒合投資人，設立國際醫療健康中心(社團法人) 

未來推動作法 

開放專營國際醫療機構得以公司型態成立 

開放一定比例外籍醫事人員執業 



產業
合作 

農業
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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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 

屏東農業 
生技園區 

臺北港 
自由貿易港區 

臺中港 
自由貿易港區 

基隆港 
自由貿易港區 

安平港 
自由貿易港區 

高雄港 
自由貿易港區 

蘇澳港 
自由貿易港區 

區位規劃 

自由貿易港區 6 

海 1 空共 7 處 

屏東農業生技園

區 1 處 

未來如有需要，

主管機關可報行

政院核定後新增

示範區 



我國示範區與上海自貿區之比較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我國自由經濟示範區 

定位 
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的先行
先試 

自由化、國際化、前瞻性理念下的自由經濟
先行先試區 

區域範圍 
實體園區4處，合計28.8平
方公里 

1.實體園區8處，合計16.5平方公里 
2.因應產業特性，設計虛擬機制 

對外資開
放程度 

外商投資採負面表列 
我國早以採取負面表列規範外商投資，示範
區更將在現行WTO之規範下，給予外資在
示範區投資更高水準之待遇 

發展產業 
貿易產業(如外包業務、電子
商務)、國際航運業、金融產
業等 

智慧運籌(智慧物流)、國際醫療、農業加值、
產業合作，另可隨時新增示範產業 

金融鬆綁 

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
目兌換、允許設置外資銀行
等措施 
  

我國金融自由化程度遠高於上海自貿區，國
內利率由市場機制決定，新臺幣也可自由兌
換，外資銀行來臺也不受限制，示範區更進
一步透過法規鬆綁，積極發展金融服務業 

租稅優惠 
提供員工認股獎勵及符合特
定條件可分期繳納所得稅等
少數措施 

海外股利或盈餘於示範區投資免稅、專利及
技術相關之權利金與所得免稅、提供外(陸)
籍專業人士前3年薪資所得減半課徵、區域
營運總部營所稅10％優惠等多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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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示範區：0 限制，1 窗口，2 階段，3 理

念，4 (+N) 產業，5  策略 

示範區開創經濟的新模式，將有助於吸引

國內外投資，帶動經濟成長，並使臺灣接

軌國際，經濟向上升級 

示範區亦可視作「藥引」，使我們得以推

動不同產業的法規鬆綁與制度創新，並為

經濟自由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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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第一階段 

推動計畫具體做法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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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做法 (1/2)  

(一) 法規鬆綁與營運環境 (1/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促進人員、商品與
資金自由流動 

 鬆綁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 2 年工作經驗限制，及事

業營業額限制 

 將區內事業納入核發 3 年多次入出境許可證適用範圍，
另提供網路申請來臺入出境許可，簡化申辦流程 

 以選擇性落地簽證方式於國境線上申請簽證後，可進入

示範區從事商務活動 

 主管機關將配合示範區企業需求，提供必要之金融服務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 

外籍獨立專業人士得來臺以委任或承攬之型態從事專門

性及技術性工作 

在示範區投資製造業之陸資，比照外人投資規定 

參照 WTO 承諾，放寬陸資投資服務業相關規定，提供

示範區所需服務（涉及國家安全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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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打造友善租稅環境」相關推動做法因皆須於特別條例中研訂，故未納入第一階段推動做法，惟
進駐示範區之事業仍可享有各園區既有之租稅優惠，如自由貿易港區提供之免徵關稅、貨物稅、
營業稅等租稅優惠。 

(一) 法規鬆綁與營運環境 (2/2) 

推動做法 (2/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提供便捷土地
取得 

中央開發之示範區，都市計畫變更採「一級一審」，分別或合

併研擬主要及細部計畫，送內政部辦理逕為變更 

中央開發之示範區，涉及非都市土地原核定開發計畫內容調整
得採備查方式辦理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提供示範區土地使用管制較大

彈性 

建置優質營運
環境 

示範區聯外道路及交通設施，由道路主管機關優先配合辦理 

建置安全監視系統、智慧化平臺、寬頻光纖網路及 WiFi 熱點 

建置南星及安平港自由港區自動化門哨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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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運籌 (1/3) 

推動做法 (1/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推動整合雲端 e

化服務 

 規劃建置 e 化雲平臺，整合產業鏈資訊 (B2B)、關務審驗平

臺與政府服務 (B2G、G2G) 

 輔導物流業建置供應商存貨管理與零組件及時生產供應模式 

 於多國拆併櫃資訊平臺、港棧資訊系統及 B2B 物流平臺導入

電子支付模組 

發展各項服務模
式，擴大企業營
運利基 

 簡化委外加工關務審驗機制，將海關審核權限委託港務主管

機關 

 檢測維修廢品及下腳，經港務主管機關核准無須運回，就地
銷毀 

 由簽審機關評估提供假日及夜間簽審服務 

 修正「關稅法」，開放承攬業者從事多國拆併櫃業務；建置

多國貨櫃（物）拆併資訊平臺，並訂定門哨抽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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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運籌 (2/3) 

推動做法 (2/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活絡跨區連結及虛
實整合作業流程 

 輔導區內物流業建立「儲運中轉加值物流」服務，爭取

外商來臺建立零組件發貨中心 

 設立海運快遞貨物專區，開闢航線，並增設海運快遞專
區電腦系統，提供 24 小時便捷通關服務 

完善基礎設施及 

拓展服務 

 完善自由港區基礎設施，如：擴增港區面積（含安平

港）、建構聯外路網、門哨管制系統及港區無線寬頻設

施 

 改善旅運設施，爭取郵輪彎靠 

 港務公司成立物流轉投資事業 

 國際物流儲運公司引入相關業者投資經營；提供轉口實

櫃行銷獎勵、藍色公路實櫃獎勵 

 結合前店後廠業者聯合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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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運籌 (3/3) 

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 說 明  

增加貨源 

 強化區域貨運集散之功效，吸引國際貨源來臺轉口加值 

 海空港貨量自 101 年 1,018 萬噸連續 3 年每年成長 30%，

預計 104 年達到 2,200 萬噸 

 海空港貿易值自 101 年 5,019 億元連續 3 年每年成長 30%，

預計 104 年突破新臺幣 1 兆元 

通暢貨流 
 加速貨物進出效益，協助回臺企業建立跨海產業鏈之快速聯繫 

 配合 ECFA 兩岸綠色通管快捷措施，協助商品迅速進入大陸市場 

轉型加值 強化在臺企業與國際產業鏈的串連 

串接產業 吸引更多國際產業加值活動在臺進行 



3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 

(三) 國際醫療 (1/3) 

推動做法 (1/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分析市場概況

找尋最適定位 

 探究主要競爭國家國際醫療發展策略，調查目標市場需求 

 調查國際醫療醫事人力供需，並評估國際醫療可能衝擊，研析

相關配套 

營造友善環境

推廣優勢品牌 

 針對醫療機構特色與定位提供專業建議，並輔導取得品質認證 

 舉辦術後成功案例記者會，突顯臺灣醫療優勢 

 結合政府部門多元行銷管道（電視、網路、廣告等）強化品牌 

簡化來臺手續

完善來臺體驗 

 放寬外（陸）籍人士入臺簽（許可）證申辦手續及對象 

 協助醫療機構與保險業、轉介平臺等業者異業合作 

 鼓勵醫療機構與旅行社結合，完善來臺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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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醫療 (2/3) 

推動做法 (2/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放寬投資經營

限制，引進國

外先進技術 

 評估以公司型態設置醫療機構所造成之衝擊，檢討配套措施 

 成立招商團隊辦理招商事宜 

 洽詢有意願之廠商，於第一階段建置得以社團法人型態經營之

國際健康醫療中心 

完善配套措施，

保障國人權益 

於特別條例研訂相關配套措施，如規範國內醫師於國際醫療機

構看診時數、醫療機構應繳交經營許可費（特許費）等 

營造友善環境，

提昇來臺意願 

 放寬外國（含陸籍）人士前往示範區就醫簽證申辦流程 

 優先於國外人士進出方便之國際機場內規劃設置國際醫療服務

中心，另國際郵輪停靠之基隆港等港埠，亦將評估設置 

 允許養生療法、SPA、健康產品等相關產業進駐國際醫療機構 

 規劃週邊產業配套，強化生活、娛樂機能 



3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 

(三) 國際醫療 (3/3) 

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 說      明 

促進投資 提升民間投資動能，拓展臺灣醫療服務國際競爭力 

創造就業 
帶動週邊產業共同發展（養生、SPA、傳統療法、健康產品

等），進而創造就業機會 

開創新局 

加速示範區健康產業軟硬體之發展動能 

來臺接受醫療服務人次於 104 年突破 30 萬人，產值突破新臺

幣 1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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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業加值 (1/3) 

推動做法 (1/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建立區內外契作關
係，增進農民收益 

 輔導業者與區外生產者建立契作關係，並提供產業輔導

及諮詢，協助導入產銷履歷、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及 ISO 

 輔導業者更新設施，建立規格化、標準化作業模式 

吸引企業投資，創
造多贏 

 盤點產業價值鏈，建構農業加值產品之商品化經營模式 

 擴大屏東農業科技園區，建立保稅、通關及單一窗口服

務 

 放寬屏東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別，食品加工、飼料加工、

觀賞魚週邊、農業生產資材等均可進駐，並設置觀賞魚

及動物用疫苗的產業專區 

 由國發基金提供專案融資 

 輔導優良農企業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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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業加值 (2/3) 

推動做法 (2/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推動農技商品化之
新興經營模式 

 進行農業技術商品化、事業化評估 

 媒合業者進駐示範區投資生產加值產品，銷售海外市場 

 協助進駐業者整合境外加值原料之品種、栽培（養殖）技

術、資材設備 

 輔導進駐業者拓展國際市場，產製符合市場需求之產品 

 研究與其他國家合作推展契作栽植（養殖）之可行性 

法規調整 

 放寬示範區內特定農業區之變更條件，凡經行政院核定之

計畫或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得同意申請變更為其他用途 

 檢討放寬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做為興建農產食品加工場所
及設施使用之申請資格、產業適用範圍、區位等限制條件 



4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自由經濟示範區 

(四) 農業加值 (3/3) 

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 說      明 

增加農業產值或 

外銷 (出口) 值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產值由 40 億元大幅提高至 106 年 180

億元 

農業機械產值於 105 年增加為 45 億元（成長 50%） 

茶產業出口值於 105 年增加為 18 億元（成長 50%） 

觀賞魚（含週邊產業）產值於 105年增加為 63 億元（成長
50%） 

提高農民收益 
透過進駐業者與國內農民建立契作（養）關係，提高農民
收益 

創造就業機會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就業人數從 102 年 700 人增加為 106 年

6,000 人 

接軌國際市場、 

行銷臺灣品牌 

國內農產業與國際接軌 

臺灣品牌農產品行銷全球市場，創造品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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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業合作 (1/3) 

推動做法 (1/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發展製造業與服
務整合型產業 

 以專案計畫吸引國際級智財管理公司、國際系統整合服務

公司投資或合資，協助企業取得前瞻技術或訂定智財營運

策略 

 制定或修訂示範區製造與服務整合型產業所需國家標準 

 針對策略性產業 (5G) 提供系統應用解決方案、建置標準檢

測驗證平臺；推動國際通訊互通驗證及跨國合作，創新通
訊應用系統 

 建立「新興產品檢測驗證平臺」（如中小型風力機、4G 實

驗網、離岸風機），並推動大陸及國際通訊設備大廠委辦

國內業者檢測 

 協調通傳會 (NCC) 射頻器材進口檢測，免向通傳會申報；

並簡化國外人員之簽證手續，增加檢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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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業合作 (2/3) 

推動做法 (2/2) 

策 略 推 動 做 法 

建立跨國企業產
業合作 

 運用國發基金與技術先進國創投業者籌設產業合作基金 

 運用生技條例鼓勵國際生技業者與臺灣業者合作 

 提高與跨國企業合作之公司於國際展覽的補助 

 鬆綁陸資投資限制，促進陸資來臺投資 

 推動大陸大廠與臺灣業者成立策略聯盟或合資公司，共同

爭取大陸市場商機 

 運用 FTA 等談判機會，與大陸或其他國家洽談區對區合作

模式，並提供如關稅等額外優惠，增加跨國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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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五) 產業合作 (3/3) 

預期效益 說      明 

提升產值 

吸引投資 

迄 107 年底投資技術先進國創投基金 5-10 家、投資額新臺

幣 50-100 億、帶動民間投資 60-110 億 

掌握先進技術 

 103 年建立完成中小型風力機系統驗證平臺、108 年建置完
成離岸風力發電機檢測驗證平臺 

 累積制定（修訂） 15 項國家產業標準 

促成跨國 

產業合作 

 迄 104 年底至少 1 家國外企業研發團隊進駐，或與國內廠商
技術合作設立研發據點進駐 

 迄 104 年底至少 1 家國際級智財管理服務公司來臺投資，或
與國內業者合資 

吸引國際人才 
迄 104 年底吸引國外智財授權及系統整合專才來臺服務或交

流至少 20 人 


